110學年度學生音樂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報名注意事項
一、報名期程：

    線上報名日期：110年 9月17日(五)~ 10月1日(五)下午24時系統關閉。

二、報名程序：網路報名+現場資料審核=完成報名。
三、網路報名部分：

  (一)團體組

 1.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://163.27.195.238/SEH/default.asp
 2.逐一輸入資料(輸入不完整者無法報名)→存檔→列印→核章。
   (1)善用「測試列印」功能，讓報名者及指導老師檢視報名資料是否正確；報名期間均可自行上網修改報名資料。

   (2)務必於線上報名截止時間前「正式列印」將資料送出(無法再被修改報名資料)。
   (3)報名表經學校核章後，正本1份和影印本2份，以備現場資料審核。

 3.網路報名表上「指導老師」依獎勵人數填寫(參閱實施計畫第14頁獎勵辦法)，務必註明職稱，並排列優先順序，例如：○○○教師、○○○校長、...(此為指導老師獎狀列印之依據)。

 4.為製發團體組參賽證明，請提供團體組參賽證明學生電子檔，將電子檔依期限上傳至教育處線上填報系統。
  (二)個人組

 1.線上報名網址：http://163.27.195.238/SEH/default.asp
 2.逐一輸入資料(輸入不完整者無法報名)→存檔→列印→簽名及核章，注意事項與團體組相同。
 3.紙本報名表除大專組外，其他各組均須有家長或監護人之簽章。
4.紙本報名表經學校核章後，正本1份和影印本2份，以備現場資料審核。
四、現場資料審核部分：

   (一)現場審核日期及地點：110年10月5日(二)於文昌國小活動中心受理

  1.斗六、斗南、西螺區─上午9時~11時。

  2.虎尾、北港、台西區─下午2時~4時。

   (二)團體組：請攜帶「報名表」 (正本1份和影印本2份)、「參賽者名冊」(正本1份和影印本2份)及「學校校對章或職章」。
   (三)個人組：

 1.請攜帶「報名表」 (正本1份和影印本2份)、「佐證資料」(正本1份和影印本2份)及私章(個人自行送件者)或職章(學校統一報名者)。
 2.佐證資料說明如下：

   (1)國民中小學：檢具附照片之在學證明文件(正本)或學生證(影本)。
  (2)高中職以上：可憑學生證逕自報名，並繳交學生證影本(學生證應有註冊章或屬有效期間)。

五、所有報名資料及指導老師名單於現場資料審核後(110年10月5日)不得更改。具教師身分之鋼琴伴奏或指揮、翻譜人員及臨時協助人員，如有特殊因素得予更換，不在此限。
